
广西大学林学院 2025 年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  

 

为了规范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工作，确保转专业公平、公正、公开进行，保证选拔

的学生符合本学院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要求，根据学校《广西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实

施办法(2022 年修订)》（西大教字〔2022〕105 号）和《关于开展 2025 年普通本科生

转专业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

2025 年我院拟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制定以下考核办法。  

一、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黄里云 符韵林   

成员：尤业明  徐丽   李远发   朱师丹   黄河  余佳欣 

二、申请对象 

符合《广西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2022 年修订)（西大教字〔2022〕105

号）规定的 2023 级、2024 级在校普通本科学生。学生自愿申请，但在校期间只有一次

机会提出一次转专业申请，已经转过专业的同学不能再申请。本次提交转专业申请的

同学，不管是否获得学校批准，在校期间不得再次提出转专业申请。 

三、转出与转入学生人数 

根据学校的要求，在考虑办学条件、就业需求、学科发展等因素的基础上，本学

院计划的转出与转入人数如下列表格所示。 

 

2025 年林学院各专业转出的学生人数计划表 

专    业 
2023 级 2024 级 

学生人数 转出人数 学生人数 转出人数 

林学 91 3 92 3 

生态学 42 2 43 2 

 



2025 年林学院各专业转入的学生人数计划表 

专    业 
2023 级 2024 级 

学生人数 转入人数 学生人数 转入人数 

林学 91 3 92 3 

生态学 42 2 43 2 

 

四、申请转出林学院的程序和要求 

1.学生申请 

有意申请参加本次转专业考核的本科学生，务必提前做好准备，了解自身条件是

否达到转专业的要求（包括核对高考情况、在校学习情况及其正考加权平均成绩专业

排名），拟申请转入专业的高考录取最低分数、教学培养计划与课程设置等。其中广西

大学招生信息网为学生提供查询高考成绩情况的时间为 6 月 10 日-9 月 6 日，可上广西

大学招生信息网查询，招生管理岗联系电话：3232999。有意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务必于

7 月 12 日前向学院教学办公室提交申请表，过期不再受理。转专业申请表由学生自行

上网下载并按要求填写。 

2.结果确定 

按照申请学生的大学成绩排名和所在专业 2025 年度可转出学生人数，由学院转专

业工作小组确定转出学院的学生名单。 

3.同意转出学院的学生，按照申请转入学院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五、申请转入林学院的工作程序与要求 

1.学生申请 

有意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务必于 7 月 12 日前向学院教学办公室提交申请表，过期不

再受理。 

2.组织面试考核 

学院转专业考核小组组织所有申请转入学院的学生进行面试考核，面试的时间、

地点由学院教学办公室公布，面试内容为转专业学生自我介绍(介绍内容可为高考情

况、原来就读专业及学习情况、班级排名、兴趣与爱好、申请转专业的目的、未来的



志向等)、考核小组提问、学生回答问题等，参考面试小组成员对申请者进行评分，取

平均分作为该生的面试考核成绩。 

3.结果评定 

根据申请学生的大学课程成绩、面试考核成绩确定排名顺序，大学课程成绩和面

试考核成绩所占权重分别为60%和40%，排名在各专业拟接收人数范围内的为拟同意转

入本学院的学生。  

4.公布名单 

对拟同意转入本学院的学生进行公示，公示结果送学校相关部门审批。 

5.结果处理 

获准转专业的学生，须及时至本学院注册、报到，按转入专业的教学培养方案调

整选修课程，并按转入专业的学费收费标准核算、缴纳相关费用。 

学生转入新的专业后，须及时根据转入专业的教学计划要求与课程设置情况，就

已经取得学分的课程，提出课程、学分和成绩认定申请。经转入的专业审核小组认

定、学院审核、教务处批准，凡符合转入专业教学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及学分，按转

入专业教学计划相应课程予以认定；不符合转入专业教学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及学

分，可作为通识选修课程予以认定。 

 

                                                   广西大学林学院 

                                      2025年3月28日 

 

 

 

 

 

 

 

 

 

 

 



 

附：2025 年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日程安排表 
时间 工作内容 负责单位 

3月 23日前 发布转专业工作通知文件，加强宣传。 

教务处 

学籍岗 

招生岗 

各学院 

3月 24日-4月 9日 

学院制定转专业考核办法与工作细则，向学生公布

（包括学院网站），同时报送教务处学籍岗（221办

公室）备案。 

各学院 

教务处 

学籍岗 

5月 9日-23日 
学院确定 2023级、2024级专业实际能够接收转入人

数，报教务处招生岗审核。 
各学院 

5月 9日-6月 8日 审核并公布各学院转专业接收人数计划。 
教务处 

招生岗 

7月 12日前 

学生在广西大学招生信息网查询专业录取情况。 

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将转专业申请表（一式两份）交到

所在学院。 

转专业 

学生 

7月 12日-18日 

组织好任课教师按学校规定及时提交成绩，同时督促

承担本学院本科教学任务的外聘（含跨学院外聘）任

课教师按学校规定及时提交成绩。 

各学院 

8月 8日前 核对课程、学分、成绩，如有疑问向学院书面提出。 
转专业 

学生 

8月 8日前 
公布各相关专业、年级的正考加权平均成绩的专业排

名情况。 

各转出 

学院 

8月 8日前 公布转专业的考核时间（需具体到时间段）、地点等。 各学院 

9月 1日前 学院对申请人进行排序。 各学院 

9月 1日 
将转专业申请表统一交到教务处招生岗（过期不再受

理）。 
各学院 

9月 2日-4日 教务处招生岗审核学生申请表。 
教务处 

招生岗 

9月 5日 

学生到教务处招生岗领回申请表，并交到各相关学

院。申请的多个转入专业考核时间如有冲突，学生可

与学院协调面试顺序。 

转专业 

学生 

9月 6日-7日 

对申请转入的学生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进行公示

（包括学院网站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3个工作日。

学院原则上不面向错过专业考核的学生另行组织转

专业考核。 

各接收 

学院 

9月 8日 

原则上学生须在 9 月 8 日将通过考核的转专业申请

表、成绩单等交到拟转入学院。学院公示开始，学生

可以开展跨专业选课。 

各学院 

转专业 

学生 



9月 9日下午下班前 公示结果送教务处汇总后报学校审批。 
各学院 

教务处 

注：专项计划有时间规定的，按专项推荐时间要求进行。 


